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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电商直播行业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同期消费纠纷投诉举报量也随之增加，形成规模扩张与权益

保障失衡的突出矛盾。当前有关电商平台的交易中存在主体责任界定模糊导致多方推诿、监管手段滞后

于私域交易、跨境直播等新业态、维权机制面临举证难、执行难等程序性障碍。实践与监管层面虽已提

出部分举措，但仍局限于事后追责，未形成与直播场景特征相适配的全流程保护体系。基于此，直播电

商消费者权益保护需建立主播、平台、机构之间的连带责任体系，明确各方在信息发布、商品审核、营

销规范等环节的义务边界；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典型案例，将问题按交易信息、交易安全、事后救济三类

区分，构建相应的对策体系，为监管部门提供可操作的治理路径，助力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健康长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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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arket scale of the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has grown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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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number of consumer dispute complaints and reports has also increas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forming a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scale expansion and imbalanced rights protec-
tion. In current transactions involving e-commerce platforms, there exist issues such as ambiguous 
definition of main responsibilities leading to mutual evasion among multiple parties, regulatory 
measures lagging behind private domain transactions and new formats like cross-border live 
streaming, and procedural obstacles such as difficulty in burden of proof and enforcement i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s. Although some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 at the practical and regula-
tory levels, they are still limited to post-event accountability and have not formed a full-process 
protection system adap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ve streaming scenarios. Based on this, the pro-
tection of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needs to establish a joint 
liability system among anchors, platforms, and institutions, clarifying the obligation boundaries of 
all parties in information release, commodity review, marketing norms and other links. By system-
atically sorting out typical cases, this paper classifies problems into three categories: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transaction security, and post-event relief, and constructs a corresponding counter-
measure system, providing operable governance paths fo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helping to 
achieve sustainabl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healthy,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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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直播电商作为数字经济新业态，《直播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2024 年度)》蓝皮书显示，截

至 2023 年 12 月，直播电商用户数量达到 5.9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54.7%，同比增长 15.9%，整体保持

稳健增长。但电商直播行业高速发展伴随多重风险[1]。中国消费者协会《2024 年“双 11”舆情报告》显

示，直播带货负面信息达 23 万条，日均 8238 条，主要涉及虚假宣传、售后缺位等问题，电商直播模式

下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不容小觑。 
而现有法律体系面临适应性挑战[2]，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2024 年施行)虽新增直播

带货条款，但并未明确“私域直播”监管规则；《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划分了主体责任，却难

以应对直播模式中主播、商家、平台三者之间的复杂法律关系[3]。学界目前对电商直播问题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消费者交易前的审查环节，而对交易过程中的安全保障以及交易完成后的权益救济关注较少。

本文通过剖析直播带货中消费者参与交易全程中出现的权益受损问题，结合《电子商务法》和《个人信

息保护法》等法规，提出针对性法律对策，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2. 电商直播中消费者交易信息的具体问题分析 

2.1. 虚假流量与刷单问题 

消费者在互联网进行商品筛选时，商品的销量、热度等要素是促成消费者完成交易的关键，基于此，

商家常构造虚假流量以形成产业化运作[4]。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布案件通报，河南禹州马某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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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操控 2500 余部手机，通过群控软件模拟用户行为，提供“直播间人气优化”服务，涉案金额 390
万元。《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明确禁止“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但技术对抗升级如动态 IP
切换、AI 模拟真实用户路径等手段导致监管难度加大。 

2.2. 信息不对称与直播话术误导 

直播过程中签订的各类电子商务合同以格式条款为主，消费者往往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些条款，

缺乏足够的协商空间，消费者对商家展示的信息和商品真实信息之间也存在不对称性，这使得消费者往

往在合同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5]。 
直播话术的即时性加剧信息不对称。主播常使用“最后 3 单，不买就没了”等紧迫感话术，配合“带发

分离”模式实施欺诈，“带发分离”模式即带货展示的为正品，但发给消费者的是仿品。《广告法》第二十

八条对虚假广告下了定义，但直播场景存在三大监管难点，一是内容生产即时性导致难以事前审核；二是主

播模糊自身售卖者身份以“朋友”名义隐性宣传；三是介绍商品时刻意省略关键参数。典型案例如杭州互联

网法院 2025 年“小叶紫檀”案，主播将大叶紫檀虚假宣传为“正宗小叶紫檀”，法院最终判定店铺十倍赔

偿消费者 1 万元。该案明确专业带货主体对商品材质具有鉴别义务，确定性表述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承诺。 

2.3. 情绪消费诱导 

主播通过“悲情剧本”刺激非理性消费。典型模式包括虚构“负债养家”、“疾病困扰”身世，如谎

称“被丈夫家暴需卖货治病”、使用“家人们不买就是看不起我”等情感绑架话术。中国消费者协会 2024
年报告明确指出老年群体在直播带货虚假宣传、保健品欺诈、网络自动扣费等领域权益受损问题突出，

统计显示单案最高损失可达 12 万元。《广告法》第四条虽禁止欺骗、误导消费者，但缺乏细化标准。 

2.4. 剧本营销与虚假人设 

直播间剧情化销售盛行，常见套路包括虚构秒杀抢货场景，例如主播与情景协作者表演争抢商品；

伪造专家身份，例如非专业人士冒充珠宝鉴定师。江西消保委 2024 年调查显示，15 个抽检直播间均存在

剧本营销，其中原石切涨相关剧情占比较高。如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以案说法案例，2023 年 6
月，李某在直播认购翡翠原石被骗。经查，汪某等人成立珠宝店，将切开的原石粘合成“未切割”原石，

雇人扮演矿主与主播唱双簧，先让客户小赚诱导投入，高价时故意利诱诈骗。涉案金额 137 万余元，根

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法院最终判定被告等人构成诈骗罪。 

2.5. 虚假广告宣传 

虚假宣传是直播带货中最常见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电商直播虚假广告是虚假广告在直播领域的拓

展，是一种新生的不正当宣传媒介，有欺骗型虚假广告、误导型虚假广告、毁谤型虚假广告、售假型虚

假广告等。不良商家利用虚假广告获取竞争优势地位、占据市场份额、牟取暴利，侵害消费者权益以及

其他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6]。 
主播通过虚构此前交易原价，再通过虚假降价误导消费者。2024 年宁波“358 元套餐”案中，商家

宣称原价 358 元现价 19.9 元，而当事人所推套餐为首次推出，当事人无法提供该价格实际交易记录。《价

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禁止价格欺诈，但直播场景存在取证难、瞬时话术难以留存、价格对比数据

易篡改等难题，导致消费者维权留证困难。 

2.6. 跨境直播商品监管缺失 

跨境直播商品监管面临三重风险，导致监管困难问题突出[7]。首先是保税仓造假风险，部分商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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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保税仓一日游操作伪造进口商品身份，实际商品为国内生产，却以进口名义销售，规避正常进口监管

流程。其次是标准差异风险，尽管《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五条明确要求进口商品经检验合格方可销售，

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常以“个人物品”名义规避法定检验，导致质量安全隐患。最后是维权障碍风

险，跨境商品退货需经历海关清关、国际物流等复杂流程，消费者需承担高额运费和关税成本，且维权

周期长，资金追回率低。监管规则与跨境电商发展不匹配，保税仓监管漏洞、检验检疫流程简化及跨境

退货机制缺失，共同加剧了跨境直播商品的监管困境，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3. 电商直播中消费者交易安全的具体问题分析 

3.1. 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电商直播中消费者交易时面临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直播平台存在数据收集失控、非法流转、滥用等

问题[8]。《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的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在实践中执

行不力，平台常超范围收集观看时长、互动频率等非必要数据。而在监管层面，现有执法依赖事后处罚，

跨境直播场景下，数据出境合规问题更为突出，部分平台未通过安全评估即向境外传输用户信息。 

3.2. 私域交易风险 

主播引导微信私下交易形成监管真空。部分主播以“避开平台抽成”、“专属优惠”为诱饵，诱导消

费者添加微信完成交易，使资金流向脱离第三方支付监管。此类交易缺乏平台订单记录，消费者仅能凭

借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维权依据，但实践中商家常以自愿赠与、私人转账为由否认买卖关系。根据《电子

商务法》第十五条，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但私下交易中经营者身

份信息完全隐匿，监管部门难以追溯主体责任。私域交易由于全程脱离平台，消费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投

诉时无法提供经营者注册信息，向法院起诉时面临被告身份不明的举证障碍。平台则以用户自主跳转外

部渠道为由拒绝承担连带责任，形成平台不管、监管难管的维权僵局，最终导致消费者损失难以追回。 

3.3. 支付渠道不规范与资金风险 

除私下交易外，部分直播间通过绕过平台抽成、专属优惠等话术诱导消费者使用个人支付宝、银行

卡转账等非官方支付渠道，直接规避第三方支付担保机制。此类支付方式完全脱离平台监管体系，消费

者支付行为缺乏资金托管和交易记录留存的双重保障，一旦发生纠纷，既无法通过平台介入申请退款，

也难以追溯资金流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21〕
259 号)，该通知要求“有效区分个人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景和用途”，明确“对于具有明显经

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条码支付收款服务机构应当为其提供特约商户收款条码，并参照执行特约商户有关

管理规定，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为其提供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务”。 
而直播间引导的个人账户转账行为明显违反规定，属于违规操作。由于非官方支付渠道缺乏交易快

照、电子合同等关键证据，消费者主张权利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即便发现商家虚假发货或恶意拉黑，

也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此外，个人转账资金通常经过多层账户流转，部分资金甚至通过地下钱

庄洗白，进一步加剧监管部门的资金追踪难度，形成支付即风险的维权困境。 

4. 电商直播中消费者交易后的具体问题分析 

4.1. 售后客服响应滞后 

电商直播中消费者交易后的售后客服响应滞后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直播订单量爆发式增长与客服

资源配置不足的矛盾。大促期间，消费者反映客服排队等待时间长，退货申请处理周期远超行业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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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服务效率低下。尽管各平台管理规则明确要求客服 3 至 5 分钟响应率需达到 90%，但实际达标率不

足 40%。根据《2024 年度中国综合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分析报告》中数据显示，常见的 11 个

电商平台，消费者满意度均低于 5%，显示客服服务质量与监管要求存在显著差距。 
平台对商家客服质量的监管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未得到明确。从行业整体来看，智能客服的过度依赖

加剧了服务体验恶化，相关投诉同比增长显著，消费者普遍面临答非所问、人工客服难联系等问题。尽

管部分头部直播间尝试通过创新形式分流咨询压力，但整体服务能力仍难以匹配大促期间的流量峰值，

凸显直播电商客服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4.2. 退换货机制不畅 

电商直播中消费者退换货机制不畅问题显著，主要表现为退货规则模糊、责任主体推诿及流程障碍。

部分商家通过虚构定制商品属性、标注拆封不支持退货等格式条款，单方面剥夺消费者退货权利，而实

际商品并未提供个性化设计服务。平台与商家责任划分不清，消费者投诉时往往面临双方互相推诿的情

况，难以明确维权对象。 
退货流程中存在多重障碍，包括要求消费者提供多角度开箱视频、包装完好证明等严苛举证条件，

增加维权成本。大促期间，退货申请处理周期普遍延长，部分订单退款到账时间超过 15 个工作日，远超

正常时效。2024 年发布的《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退换货问题约占 10%，反映出机制性缺

陷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此外，跨境直播商品因涉及保税仓发货、跨境物流等环节，退货流程更为复杂，

消费者常因“跨境商品不支持退货”条款无法正常维权，进一步加剧退换货困境。 

4.3. 主体责任界定不清 

电商直播消费中消费者维权面临责任认定不清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平台、主播与商家之间责任

边界模糊，导致维权时各方相互推诿[9]。主播常以广告代言身份主张免责，商家强调产品质量合格，平

台则以非自营商品为由规避责任，形成维权僵局。尽管《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对各方责任有

所区分，但未明确直播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法律定位，难以应对直播场景中的复杂责任关系。 
司法实践中已形成部分共识，确立合同相对方识别规则，即直播间未明确标明非销售者身份的，消

费者可直接主张其承担销售责任；平台若未履行商家资质审核义务，需承担连带责任。这些规则虽在一

定程度上厘清责任，但整体仍缺乏系统性的法律规范，导致责任认定标准不统一，消费者维权时需耗费

大量成本厘清责任主体，维权效率低下，权益保障不足。 

5. 电商直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对策 

5.1. 针对电商直播交易中信息问题的对策 

构建信息披露标准化体系。在立法完善方面，根据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应制定《直播电商信息

披露规范》，明确商品材质、产地、价格构成等强制披露要素，要求主播在显著位置标注广告或销售身

份。可制订《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合规指引》，建立禁止绝对化承诺、虚假限时表述的负面话术清单。在技

术赋能方面，应用 AI 话术实时监测系统，对全网最低、假一赔万等违规话术实施自动拦截。平台应保存

直播录屏至少 90 天以确保可追溯性。在司法统一方面，司法实践中适用虚假宣传三倍赔偿规则时，需满

足主播具有专业鉴别能力及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两项要件。对于明知材质不符仍进行宣传的职业主播，

应从重认定赔偿责任。在价格监管创新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可推行直播价格存证平台，要求主播实时上

传价格承诺依据，如原价需提供促销前 7 日交易记录。 
跨境直播商品监管治理措施。一是构建保税仓“区块链和物联网”溯源体系，实时对接海关、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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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数据，对进口商品全流程存证，杜绝“一日游”造假；二是修订跨境电商检验规则，取消“个人物

品”例外条款，将直播销售的跨境零售商品全面纳入法定检验范围，统一执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标

准；三是建立跨境退货“绿色通道”，推行“平台先行赔付和集中清关”机制，由平台承担退货运费及关

税，简化海关申报流程，缩短维权周期。通过技术助力监管、完善检验制度与优化退货流程，可有效填

补保税仓监管漏洞，保障商品质量安全，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实现跨境直播电商规范化发展。 

5.2. 针对电商直播中消费者交易安全问题的对策 

强化个人信息全周期保护。保护个人信息，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源头治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

个人信息。非必要数据需获得用户明确授权。二是黑灰产打击，即对数据爬取贩卖产业链实施全链条追

责，建立涉信息犯罪企业黑名单，限制其参与直播经营活动。三是跨境数据合规，直播平台向境外传输

数据需通过安全评估，针对跨境业务场景实施数据本地化存储要求，确保用户信息保存于境内服务器。 
创新支付安全保障机制。风险预警方面应开发非官方支付渠道监测系统，对非官方渠道交易请求实

施实时拦截并触发风险提示强制弹窗，明确提示平台外交易不受保障。资金托管机制应推广直播专用支

付账户，对预售商品交易实施资金冻结管理，待消费者确认收货后再进行资金解冻划转。责任追偿机制

需明确平台责任，若因未尽提示义务导致用户支付损失，平台应承担相应补充责任。针对诱导私域交易

的主播，应采取没收佣金并按交易额比例处以罚款的处罚措施。 

5.3. 电商直播中消费者交易后的具体问题对策 

完善退换货规则适用机制。立法细化方面，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规，明确定制商品的认定标

准需同时满足消费者主动提出个性化需求、商家提供设计方案并经确认、商品具有不可替代性三个要件。

禁止以拆封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扩大不退货范围。平台义务方面，可以建立退换货政策公示专区，设置强

制弹窗确认机制，禁止默认勾选不支持退货选项。对投诉率较高的商家实施退货规则合规审查，情节严

重的暂停直播权限。举证责任倒置方面，商家主张商品性质不宜退货时，需提供消费者确认记录和影响

二次销售鉴定报告等证据。 
健全多元主体责任体系。责任类型化层面应细化主体权责[10]。主播需区分广告代言人与销售者角色，

广告代言人负责审查商品资质，销售者承担质量担保义务；建议头部主播应购买消费维权责任险且保额

不低于 500 万元。平台需建立主播与商家资质双审核机制，针对高风险品类实施保证金制度，按单笔交

易提取一定份额作为维权基金。商家需将直播销售记录保存至少 3 年，在带发分离模式下公示实际发货

方信息。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多中心”理论体系，建立多个公共权力管理中心和不同组织式的制度机

构能够有效地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监管协作方面应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让社会组织、直播平台、

主播经纪公司和消费者等多方共同努力，协同治理[11]。同时，国家职能部门、消费者协会应当相互配合，

各司其职加大惩处力度[12]。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需建立直播电商监管数据共享平台，对高投诉高风

险直播间实施联合约谈制度。可探索建立直播电商合规白名单机制，对合规主体给予流量扶持。 

6. 结语 

直播电商当前发展迅速，在此过程中消费者权益面临诸多挑战，消费者权益保护需实现三个转变，

包括从传统事后救济转向全程防控，建立商品选品到售后的全链条监管，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合规，强

化平台对主播和商品信息的预先审核，从单一监管转向多元共治，推动政府行业协会和消费者组织协同

治理。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问题对策精准匹配模型，针对各侵权场景提供智能匹配解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751


梅璐 
 

 

DOI: 10.12677/ecl.2025.14113751 2817 电子商务评论 
 

决方案；二是融合 AI 话术监测和区块链价格存证技术，动态识别虚假宣传与价格欺诈；三是强化平台主

播商家协同责任体系，明确各方在资质审核信息披露和商品质量上的权责。通过法治保障与技术创新双

轮驱动，推动直播电商行业健康发展与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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